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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
	含山县中医医院富士胃肠镜系统疝气灯采购项目
	项
	1
	

	预算总价
	8000.00元



技术要求
★1、所提供的疝气灯由富士原厂生产，产品编号与清单中能保证一致适用于我院在用的富士XL-4450内窥镜光源装置（胃肠镜系统型号：富士VP-3500HD）；
2、疝气灯灯泡额定功率300W，能提供稳定的输出功率；
3、点灯器着火辅助电压：70～100V，点灯主电压：20～30V，击穿疝气灯泡内疝 
气的高频高压：约数千伏；
4、安装水平位置误差小于3°，散热硅胶均匀涂抹以确保灯泡运行稳定可靠。


2、 商务要求
1、所有货物（包括零部件）须为全新的、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、标识清楚、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及相关质量规定要求，外包装上必须标明生产厂家、产品名称、医疗器械注准证编号、序列号等信息。
2、所提供货物的技术参数和配置应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相一致（如果被评委会接受的话）。若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中无相应说明，则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。
3、所有货物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。
4、产品质保及售后服务：
4.1产品质保期：供应商须提供产品至少500小时的免费质保期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），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、包退、包换，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总报价中。
4.2供应商须设有维修服务电话，负责解答用户在货物使用中遇到的问题，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3售后服务响应时间：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，供应商须1小时内响应，电话响应无法解决，供应商必须在接报修电话2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48小时内解决问题。如不能解决的，供应商需提供备品备件供采购人使用。质保期内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，供应商负责修复，对于无法修复的情况，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。
5、供货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7个日历日内供货；
6、付款方式：验收合格后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%。
6、本项目总报价包含了交付使用前的全部费用，包括货物购置费（所有设备、辅材、零配件、易损件、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等）、调试费、人工费、交通费、食宿费、管理费、运输费、保险费、质保期内的维护维修费、培训费、验收费、其他费用（如包装费、仓储费、保管费、资料费以及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费用）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。

